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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 

 

2014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及 2017 年陕

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全体持有人： 

鉴于： 

1、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发行人”）

已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我公司”或“本公司”）分别签署了《2014年陕

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以

下简称“《14 泾河债债权代理协议》”）、《2016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

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权代理协议》（简称“《17 泾河债债权

代理协议》”）；发行人、海通证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已经签署

《2014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账户及资金

监管协议》（简称“《14 泾河债监管协议》”；发行人、海通证券和兴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已经签署《2016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账户及资金监管协议》（简称“《17 泾河债监管协议》”）；

上述协议均已生效。 

2、根据《2014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募集说明书》（简称“14 泾河债募集说明书”）的规定，2014 年陕西省西咸新

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14 泾河债”）已于 2015

年 1 月 5 日发行完毕，14 泾河债全体持有人已同意委托本公司作为债券债权代

理人，代理有关 14 泾河债的相关债权事务。 

根据《2017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简称“17 泾河债募集说明书”）的规定，2017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

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简称“17 泾河债”）已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发行完毕，17 泾河债全体持有人已同意委托本公司作为债券债权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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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有关 17 泾河债的相关债权事务。 

我公司依据 14 泾河债募集说明书、《14 泾河债债权代理协议》、《14 泾河

债监管协议》、17 泾河债募集说明书、《17 泾河债债权代理协议》、《17 泾河

债监管协议》的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的职责。 

为出具本报告，本公司与发行人进行接洽，对于出具本报告有关的债权代理

事务进行了必要的调查。 

本报告依据海通证券对有关情况的调查、发行人或相关政府部门出具的证明

文件进行判断，对海通证券履行债权代理人职责期间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披露，并

出具结论意见。 

海通证券未对 14 泾河债及 17 泾河债的投资价值做出任何评价，也未对 14

泾河债及 17 泾河债的投资风险做出任何判断。14 泾河债及 17 泾河债的投资者

应自行判断和承担投资风险。 

现将 2020 年度的债权代理事项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泾河大道中段产业孵化中心 

法定代表人：张鹏飞 

注册资本：58.89 亿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基础设施及市政配套设施建设;土地储备及开发;城乡统筹业务;

旧城改造;新农村、新城镇建设;房地产及文化教育场馆的开发、建设;农业开发、

建设;旅游服务项目开发、建设、管理运营;园林景观设计及绿化建设施工;房屋租

赁;物业管理;建筑材料的经营;物流仓储经营（危险品除外）;工业、商业、高科

技项目的研发与投资（仅限公司自有资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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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结构：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由陕西西咸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管理委员会、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分别持股

51.00% 、47.49%、1.51%。控股股东为陕西西咸新区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跟踪评级：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预计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

披露的《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14 泾河

债/PR 泾河债”2021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14 泾河

债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 

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预计于 2021 年 6 月 30 日前披露的《陕西省

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体与相关债项 2021 年度跟踪评

级报告》，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17 泾河债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

稳定。 

二、发行人履约情况 

（一）办理上市或交易流通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 2014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

管部门申请 14 泾河债上市或交易流通。14 泾河债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上市流通，简称“14 泾河债”，证券代码为 1480607.IB；2015 年 3 月 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14泾河债”，证券代码为 127072.SH，2018

年 1 月 5 日，该债券兑付 20%本金，简称变更为“PR泾河债”，证券代码不变。 

发行人已按照 2017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在发行完毕后一个月内向有关证券交易场所或其他主

管部门申请 17 泾河债上市或交易流通。17 泾河债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在银行间

债券市场上市流通，简称“17泾河债”，证券代码为 1780246.IB；2017 年 9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流通，简称“17泾河债”，证券代码为 127594.SH，2020

年 8 月 23 日，该债券兑付 20%本金，简称变更为“PR17泾河”，证券代码不变。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4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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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0 日发行，募集资金 100,00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全部用于泾河新城

崇文重点镇示范区保障房（一期）项目和泾河新城崇文重点镇示范区保障房（二

期）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本报告期内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 

2017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于 2017

年 8 月 22 日发行，募集资金 8.00 亿元，4.00 亿元用于泾河新城污水处理及供水

体系建设项目，1.00 亿元用于西咸新区泾河新城综合管廊工程项目，3.00 亿元用

于补充营运资金。2020 年 9 月经国家发改委同意，发行人变更了 17 泾河债募集

资金用途，变更后募集资金用途为 1.50 亿元用于泾河新城瀛洲新苑棚户区改造

二期项目，1.80 亿元用于泾河新城崇文佳苑棚户区改造四期项目，1.30 亿元用于

泾河新城崇文佳苑棚户区改造五期项目。截至 2021 年 6 月 9 日，扣除承销费用

后，发行人已使用募集资金 73,300.15 万元，其中 29,300.15 万元用于补充营运资

金，4,000.00 万元用于泾河新城污水处理及供水体系建设项目，15,000.00 万元用

于泾河新城瀛洲新苑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18,000.00 万元用于泾河新城崇文佳

苑棚户区改造四期项目，7,000.00 万元用于泾河新城崇文佳苑棚户区改造五期项

目，剩余 6,438.69 万元（其中包含利息收入 538.82 万元）仍存储于募集资金专

户。根据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及投资需求，截至 17 泾河债募投项目变更完成日，

泾河新城瀛洲新苑棚户区改造二期项目、泾河新城崇文佳苑棚户区改造四期项目

和泾河新城崇文佳苑棚户区改造五期项目分别已完成自有资金投资 1.94 亿元、

2.50 亿元和 1.80 亿元，已用上述项目的募投资金置换发行人前期的自有资金投

入。 

（三）付息兑付情况 

14 泾河债的付息日为 2016 年至 2022 年每年的 1 月 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第一个工作日）。14 泾河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分次

还本的还本付息方式，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

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

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 

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1 月 5 日支付 14 泾河债第 5 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4,134.00

万元，并偿还本金 2.00 亿元。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利息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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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泾河债付息日为 2018 年至 2024 年每年的 8 月 23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

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17 泾河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分次

还本的还本付息方式，每年还本时按债权登记日日终在托管机构名册上登记的各

债券持有人所持债券面值占当年债券存续余额的比例进行分配（每名债券持有人

所受偿的本金金额计算取位到人民币分位，小于分的金额忽略不计）。 

发行人已于 2020 年 8 月 23 日支付 17 泾河债第 3 个计息年度的利息 5,336.00

万元并偿还 20%本金 1.60 亿元。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不存在应付未付利

息的情况。 

（四）抵/质押资产情况 

14 泾河债及 17 泾河债无抵／质押情况。 

（五）2020 年度发行人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与 14 泾河债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货币网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 2014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分期偿还本金的公告（2020/12/28）； 

2.2014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1

年付息公告（2020/12/28）； 

3.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次债

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2020/12/23）； 

4.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次债

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2020/12/07）； 

5.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2020/11.17）； 

6.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半

年度报告（2020/8/31）；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12-07/4047528499253182369111845.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12-07/4047528499253182369111845.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11-17/40302774689625442443789.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11-17/4030277468962544244378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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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2020/8/31）； 

8.2014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0/6/29）； 

9.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体及“14泾河债 PR

泾河债”2020年度跟踪评级报告（2020/6/22） 

10.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

报告（2020/04/29）； 

11.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

报告摘要（2020/04/29）。 

发行人与 17 泾河债相关的信息均在中国债券信息网、货币网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披露。已披露的相关文件及时间如下： 

1.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二次债

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2020/12/23）； 

2.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度第一次债

权代理事务临时报告（2020/12/07）； 

3.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2020/11.17）； 

4.关于拟变更 2017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债券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公告（2020/9/23） 

5.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半

年度报告（2020/8/31）； 

6.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半

年度报告摘要（2020/8/31）； 

7.2017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590480910952125.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590480910952125.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06-22/3902304444476483385816065.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06-22/3902304444476483385816065.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06-22/3902304444476483385816065.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12-07/4047528499253182369111845.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12-07/4047528499253182369111845.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11-17/40302774689625442443789.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11-17/40302774689625442443789.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09-23/3982553392201367369176581.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2020-09-23/3982553392201367369176581.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6303086137952527650115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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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期偿还本金的提示性公告（2020/8/18）; 

8.2017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付息公告（2020/8/18）; 

9.2017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分期偿还本金的公告（2020/8/18）; 

10.2017 年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2020/6/29）； 

11.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

报告（2020/04/29）； 

12.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年度

报告摘要（2020/04/29）。 

三、发行人偿债能力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发行人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1）第 102024 号)，以下所引用的财务

数据，非经特别说明，均引自该审计报告。投资者在阅读以下财务信息时，应当

参照发行人 2020 年度完整的经审计的财务报告及其附注。 

（一） 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分析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末 2019 年末 

流动资产合计（万元） 2,675,598.71 2,279,427.08 

资产总计（万元） 2,917,692.50 2,508,799.62 

流动负债合计（万元） 739,209.77 381,889.76 

负债总计（万元） 2,067,583.31 1,706,336.32 

流动比率（倍） 3.62 5.97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63030861379525276501156.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63030861379525276501156.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63030861379525276501156.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63030861379525276501156.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63030861379525276501156.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63030861379525276501156.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63030861379525276501156.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63030861379525276501156.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590480910952125.pdf
http://www.sse.com.cn/disclosure/bond/announcement/corporate/c/359048091095212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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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动比率（倍） 2.43 4.07 

资产负债率（%） 70.86 68.01 

注：1、流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流动负债合计 

2、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合计-存货）/流动负债合计 

3、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100% 

发行人 2020 年末流动比率较 2019 年末降低 39.36%，2020 年末速动比率较

2019 年末降低 40.27%，主要是短期借款以及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增加所致。 

（二）发行人盈利能力及现金流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2,038,239.04 1,548,949.19 

营业成本 177,108.36 138,027.20 

利润总额 12,007.64 11,552.96 

净利润 11,537.82 11,068.5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993.10 11,826.1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73,236.49 -249,275.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579.20 -21,051.27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8,783.91 282,912.39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51,038.05 11,046.37 

发行人 2020 年度营业收入较 2019 年度增加 31.59%，主要是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增加、保障房项目建设进度加快以及商品销售增加所致。 

四、发行人已发行未兑付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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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发行人已发行未付的债券或债务融资工具包括： 

债券品种 债券简称 起息日期 
债券

期限 
发行总额 票面利率 到期兑付日 

企业债 14 泾河债 2015-01-05 7 年 10 亿人民币 6.89% 2022-01-05 

企业债 17 泾河债 2017-08-23 7 年 8 亿人民币 6.67% 2024-08-23 

海外债 
泾河新城 FRN 

N2021 
2018-12-21 3 年 1.2 亿美元 

3M LIBOR 

USD+5.70% 
2021-12-21 

海外债 
泾河新城 

7.75% N2022 
2019-06-27 3 年 1 亿美元 7.75% 2022-06-27 

私募公司债 19 泾河 01 2019-07-30 5 年 10 亿人民币 6.48% 2024-07-30 

私募公司债 20 泾河 01 2020-10-29 3 年 15 亿元人民币 7.50% 2023-10-29 

五、担保人相关情况 

14 泾河债及 17 泾河债均无担保。 

六、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 

依据《14 泾河债监管协议》及《17 泾河债监管协议》的规定，发行人和海

通证券共同委托账户及资金监管人对“偿债账户”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

行监管，以确保上述账户中资金的独立和安全，依法保护债券持有人的权益。监

管人已严格按照《监管协议》赋予的权利及义务，对发行人在监管人处开立的“偿

债账户”和“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进行监管。根据账户及资金监管人最新出具

的《账户及资金监管情况的说明》，目前上述账户运转正常，发行人己按照相关

协议的要求履行义务。 

以上情况，特此公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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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陕西省西咸新区泾河新城开发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

券 2020 年度债权代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6 月  日 

 

 


